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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环审〔2017〕7号                      

关于连云港中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新型金属丝（不锈钢）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连云港中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委托中煤科工集团南京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报批的《年产1000吨新型金属丝（不锈钢）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本项目审批前我局已在网站（http://xxgk.guannan.gov.cn/）将项目内容进行了公示，公众未提出反对意见及听证请求。根据环评结论，在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该项目在拟建地点建设可行。

二、《报告表》内容较全面，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基本可信，在建设中你公司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1、原则同意报告表中的结论和建议，要严格执行报告表中的污染防治措施及要求，污染防治设施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2、项目施工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建设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特别要加强车辆行驶扬尘和堆场扬尘的管理。施工期合理布局强噪声建筑机械设备，同时落实施工噪声控制措施，施工噪声不得扰民。

3、项目须实行清污分流、雨污分流。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清洗废水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城西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化处理，车间清洗水需建设循环水池，循环利用，不能外排。

4、项目废气主要是食堂油烟废气。燃料需使用清洁能源液化气或电等，油烟废气经抽油烟机收集后经油烟净化器处理达标后排放。

5、项目高噪声设备主要为拉丝机、双头抛光机、风机等机械设备，经减震、隔声和距离衰减后，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6、本项目固废主要有生活垃圾、废金属主、废油等。废油、废金属委托回收单位回收；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及时清运。

7、项目不得自建燃煤锅炉，退火炉采用电加热。

三、项目建成后需到我局申请办理环保治理设施“三同时”竣工验收手续。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投入正常使用。
四、本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满五年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采用的工艺及拟采用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化须报我局重新审批。
灌南县环境保护局                                           

                                     2017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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